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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2013 年 第 34 號 法

律公告  
 

 《公司 (修改財務報表

及報告 )規例》  
 

2013 年 第 35 號 法

律公告  
 

 《公司 (披露董事利益

資料 )規例》  

檔號：CBT/7/6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CB(1)802/ 
12-13(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

關 "根據新《公司條例》

訂立的附屬法例 "的最

新背景資料簡介 ) 
 
討論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提出的

意見，即公司註冊處須發出指引／作業備考，以協

助會計業界瞭解新《公司條例》第 408條及《公司 (修
改財務報表及報告 )規例》 (下稱 "《規例》 ")第 16條
有關核數師對公司財務報表及經修改財務報表的

核數師報告內容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的條文的運

作，包括新《公司條例》第408(2)條及《規例》第16(2)
條中對 "該人的僱員及代理人中有資格獲委任為有

關公司的核數師者 "的提述的涵蓋範圍。  
 
 
II 其他事項  
 
邀請公眾發表意見  
 
3.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無須就根據新《公司

條例》訂立的第二批共兩項附屬法例邀請公眾或有

關各方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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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4.  主席告知委員，按照小組委員會早前所商

定的安排，兩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會藉立法會決議

延展至 2013年 5月 15日。他請委員注意，向內務委

員 會 匯 報 小 組 委 員 會 商 議 工 作 的 日 期 將 會 是

2013年 5月 3日，而就修正案 (如有的話 )作出預告的

最後限期是 2013年 5月 8日。  
 

(會後補註：由於立法會未能在 2013年 4月
17日及 2013年 4月 24日的會議上處理延展

審議期的議案，該兩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

已於 2013年 4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 ) 
 
下次會議日期  
 
5.  委員同意下兩次會議將於 2013年 4月 16日
下午 4時30分及 2013年 4月 22日上午 8時30分舉行。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8月 23日



附錄  
 

根據新《公司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4月 9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158 – 
000423 
 

主席  
 

致開會辭  
 

 

000424 – 
000837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簡介根據新《公司條例》訂立的

《公司 (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 )規例》 (2013年
第 34號法律公告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BT/7/6C)) 
 

 

000838 – 
002458 

副主席  
廖長江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主席  

副主席及廖議員就下述事宜提出詢問／

意見   
 
(a) 新《公司條例》既然已加入關於核數

師報告內容的罪行條文，則在《公司

(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 )規例》 (下稱

"第 34號法律公告 ")加入有關核數師

對某公司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

報告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的條文有

何理據；及  
 
(b) 有關核數師就公司經修改財務報表的

核數師報告的罪行，與關於公司原財

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的罪行是否相

同。  
 
政府當局表示   
 
(a) 新《公司條例》第 450條訂明，財政

司司長有權訂立附屬法例，訂定關於

經修改財務報表、財務摘要報告及董

事 報 告 ( 下 稱 " 相 關 文 件 ") 的 詳 細 規

定，該些附屬法例須經由立法會按先

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第 450(3)及
(4)條明文訂明，根據第 450條訂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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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規例 (即第 34號法律公告 )可就罪行及

罰則作出規定；  
 
(b) 新《公司條例》採用現行《公司條例》

的相同做法，在附屬法例訂明行政及

技術規定等。新《公司條例》已於

2012年獲立法會通過；  
 
(c) 第 34號法律公告基本上重訂現行《公

司條例》的有關附屬法例，即《公司

(修訂帳目及報告 )規例》(第 32章附屬

法例N)；及  
 
(d) 第 34號法律公告依循原相關文件的

各項規定和安排亦適用於經修改相

關文件的整體原則，而只是因應修改

文件的方式 (即取代或補充文件方式

的修改 )作出若干適當修訂。因此，核

數 師 須 就 經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擬 備 報

告。新《公司條例》第 407條就多項

事宜作出規定，包括 (i)核數師如認為

財務報表與會計紀錄在事關重要的

方面並不吻合，則須述明該意見，以

及 (ii)他如未能為審計工作取得必需

及事關重要的資料或解釋，則須述明

該事實。新《公司條例》第 408條就

核數師涉及第 407條的法律責任作出

規定。第 34號法律公告第 15條就新

《公司條例》第 407條的適用作出規

定，而第 34號法律公告第 16條則複製

新《公司條例》第 408條。  
 
副主席詢問，如核數師發現該兩項陳述

沒有載於公司原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

內，並採取補救行動，要求公司的董事

修改財務報表，以及提供經修改財務報

表的核數師報告，則根據新《公司條例》

第 408 條 及 ／ 或 第 34 號 法 律 公 告 第

16條，核數師是否須為兩項陳述沒有載

於核數師報告的罪行而負上法律責任。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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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a) 公司的董事有責任擬備財務報表，而

公司的核數師有責任就該等報表擬備

核數師報告，並在報告中述明他認為

該等財務報表是否妥為擬備。如公司

的董事基於某些原因安排修改任何財

務報表，則經修改財務報表須接受審

計，因而須就經修改財務報表擬備另

一份核數師報告。在這種情況下，該

兩份報告會被視為兩份個別報告，各

自關於公司擬備的不同財務報表，而

核數師對每份核數師報告所須負上的

法律責任應分開予以考慮；及  

(b) 核數師只有在明知或罔顧後果地犯罪

的情況下才須負上法律責任。核數師

不會因疏忽而負上法律責任。控方在

研究有關罪行時會考慮個案的所有相

關情況。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指 出 ， 新 《 公 司 條 例 》

第 449條訂明，對原財務報表作出的修改

只局限於報表內不符合條例規定的方面

及其他必需的相應修改。他請政府當局澄

清，公司可否單以該兩項陳述沒有載於核

數師報告內為理據，修改其財務報表。  
 
政府當局表示，核數師報告並非財務報表

的一部分；如在核數師報告漏載的資料不

符合新《公司條例》第 449條就自發修改

財務報表所訂的條件，例如漏載的資料並

非關乎財務報表內不符合新《公司條例》

規定的方面或其他必需的相應修訂，則根

據 第 449 條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的 安 排 將 不

適用。  
 

002459 – 
003218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簡介《公司 (披露董事利益資料 )
規例》 (2013年第 35號法律公告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BT/7/6C)) 
 

 

003219 – 
003535 

副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  

副主席詢問    
 

(a) 《公司 (披露董事利益資料 )規例》 (下
稱 "第 35號法律公告 ")中董事及幕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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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事的定義是否與新《公司條例》中這

兩個用詞的定義一致，以及幕後董事

的定義最近有否變更；及  

(b) 就向董事提供的利益作出披露的門檻會
否高於就向幕後董事提供的利益作出披
露的門檻。  

 
主席詢問，就同類利益而言，適用於董事
及幕後董事的披露規定是否相同。  
 
政府當局表示     
 

(a) 幕後董事的定義訂於新《公司條例》
第 2條，而該定義依循現行《公司條例》
所訂的定義；及  

(b) 新《公司條例》訂明公司須在財務報
表的附註披露向董事及幕後董事提供
的利益，但披露規定的詳細內容則載
於 第 35 號 法 律 公 告 。 所 須 披 露 的 資
料，按有關利益的種類而有所不同，
關於董事的披露規定並非全部適用於
幕後董事。然而，如某項披露規定同
時適用於董事及幕後董事，則對董事
及幕後董事而言，所須披露的資料／
詳情兩者相同。  

 
003536 – 
003842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林議員詢問，適用於董事及其有關連實體
的披露規定是否相同，以及現行《公司條
例》及新《公司條例》中相關規定的分別
為何 (如有的話 )。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第 35號法律公告，
就董事的有關連實體而言，披露規定的
適用範圍與新《公司條例》第 11部第 1及
2分部的條文一致。新規定與現行《公司
條例》的相關規定有以下主要分別    
 

 

  (a) 有關連實體的涵蓋範圍已擴大至包
括例如與董事處於同居關係的人 (包
括這些人的未成年子女 )；  

 
(b) 根據現行《公司條例》，對惠及董事

的貸款的披露規定擴展至適用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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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有關連實體的情況，只適用於上市公
司。按照新《公司條例》第 11部的改
動，該等規定的適用範圍會擴大至涵
蓋所有公眾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003843 – 
004847 

 

鍾國斌議員  
梁君彥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回答鍾議員和梁議員就相關公

司須擬備業務審視的新規定所作出的提

問時解釋    
 
(a) 新《公司條例》加入了一項新規定，

訂明某些公司須擬備更具分析性及前

瞻性的業務審視，作為董事報告的一

部分；  
 
(b) 新《公司條例》附表 3就符合資格擬備

簡明報告的公司指明歸類條件，當中

包括有關公司在某財政年度的收入總

額 、 資 產 總 額 及 平 均 僱 員 人 數 的 條

件。符合資格擬備簡明報告的公司將

獲豁免，免受擬備業務審視的規定所

規限；  
 
(c) 新《公司條例》附表 5訂定業務審視的

詳細要求。舉例而言，業務審視須包

含在該財政年度終結後發生的、對公

司有影響的重大事件的詳情。在對瞭

解公司業務的發展、表現或狀況屬必

需的範圍內，業務審視須包含：對公

司的環境政策及表現的探討，以及對

公司遵守對該公司有重大影響的有關

法律及規例的情況的探討；公司與其

僱員、顧客及供應商的重要關係的說

明以及公司與對該公司有重大影響的

其他人士的重要關係的說明；及  
 
(d) 新《公司條例》設有條文，訂明如公

司的董事故意不把某些重要資料載於

業務審視，才須承擔法律責任。  
 

 

004848 – 
005134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就邀請公眾人士發表意見進行討論。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於 2012年 11月就該兩

項附屬法例諮詢公眾，而回應者普遍支持

該等附屬法例。所得意見主要關乎技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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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草擬方面的事宜，而政府當局為附屬法例

最後定稿時，已在適當情況下採納有關

意見。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無須邀請公眾人士

或團體就該兩項附屬法例提出意見。  
 

005135 – 
005301 
 

主席  
 

立法時間表  
 

 

逐項審議附屬法例的條文 

005302 – 
005715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公司 (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 )規例》  
(2013年第 34號法律公告 ) 
 
第 1部    導言  
 
第 1條    生效日期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第 2條    釋義  
 
政府當局回答郭議員時表示，第 34號法律

公告並無就為修改公司財務報表而擬備

的取代報表或補充文件的格式作出規定。  
 

 

005716 – 
010545 
 

助理法律顧問 2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2部    經修改文件的內容  
 

第 3條    關於經修改財務報表的內容

的規定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察 悉 ， 第 3(4)(c)(ii) 條 訂

明，如公司的董事安排以取代方式，修改

任何財務報表，董事須在經修改財務報表

的顯眼位置，述明對原財務報表的重要修

改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澄 清  
  
 

 

  (a) 就對原財務報表所作的修改而言，"重
要修改 "的意思為何；及  

 
(b) 如公司對原財務報表作出多項修改，

而 其 中 只 有 部 分 修 改 被 視 為 重 要 修

改，則在經修改財務報表所作的陳述

應否只包括重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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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主席詢問，對原財務報表作出的修改屬於

重要與否，是由哪方負責決定。  
 
政府當局表示     
 
(a) "重要 "一詞應按一般含義理解。至於

某項修改是否重要，應由公司的董事

按情況和該項修改的性質決定；  
 
(b) 如公司董事認為對原財務報表作出重

要修改，他們須在經修改財務報表就

該等重要修改作出一項陳述。儘管如

此，現時並無條文阻止公司把並非被

視為重要的修改列入陳述內；  
 
(c) 公司註冊處接獲投訴後，會就不遵守

修改相關文件的規定的情況採取執法

行動，包括在適當情況下進行調查及

提出檢控。如把有關個案訴諸法院審

理，則有關修改是否重要，會由法院

作出裁定；及  
 
(d) 公司董事只有在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

驟，以確使遵守關於修改公司財務報

表的規定時，才須承擔法律責任。  
 

010546 – 
010918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  
主席  
 

第 4條    關於第 3條的罪行  
 
政府當局回答單議員的提問時解釋，就經

修改財務報表內容的規定而言，由於有關

罪行的罰款額 (即 300,000元 )已超逾第 6級
罰款額 (即 100,000元 )，因此第 4(2)條訂明

的是罰款額而非罰則水平。  
 

 

010919 – 
011116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郭議員提及第 4(1)條，並就公司提交及發

布經修改財務報表的規定作出提問，包括

第4(1)(c)條中將有關文件"傳閱"的意思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提交及發布經修改財務報

表的安排依循新《公司條例》就原財務報

表所訂的安排。舉例而言，公司應透過以

下方式向其成員提供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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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a) 在 周 年 成 員 大 會 上 把 相 關 文 件 提 交

公司省覽；  
 
(b) 在 成 員 大 會 舉 行 前 ， 把 相 關 文 件 的

文本送交各成員；或  
 
(c) 如公司沒有召開成員大會，則以向委

員發送複印文本／電子複本，或將相

關文件上載公司網址的方式，將相關

文件傳閱、發布或發出。  
 

011117 – 
011311 
 

政府當局  
主席  

第5條   須列入經修改董事報告的事宜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011312 – 
011640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6條   須列入經修改財務摘要報告

的事宜  
 
單議員提及第 6(6)及 (7)條。他察悉，如公

司任何董事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

使關於傳閱、發布或發出公司的經修改財

務摘要報告的規定獲遵守，罰則為罰款

300,000元；如公司任何董事故意不這樣

做，罰則為罰款 300,000元及監禁 12個月。

他詢問    
 
(a) 對該兩項相若的罪行施加不同罰則的

理據為何；及  
 
(b) 公 司 註 冊 處 會 否 就 該 兩 項 罪 行 同 時

提出檢控。  
 

 

  政府當局表示    
 
(a) 有關罪行及罰則與新《公司條例》中

有關原財務摘要報告的罪行及罰則一

致；及  
 
(b) 由於要確立董事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

驟，以確使有關規定獲遵守時，證明

" 故 意 " 的 舉 證 責 任 較 高 ， 因 此 根 據

第 6(7)條提出檢控的數目或會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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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1641 – 
012708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3部    經修改文件的批准及簽署  
 

第7條  經修改財務狀況表的批准及簽署 
 

第8條   經修改董事報告的批准及簽署  
 

第 9條   經修改財務摘要報告的批准

及簽署  
 

第 4部    經修改文件的效力  
 

第 10條   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效力  
 

第 11條   經修改董事報告的效力  
 

第 12條   經修改財務摘要報告的效力  
 

第 5部     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

報告  
 

第13條   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  
 

第 14條   對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意見  
 

第 15條   對其他事宜的意見  
 
委員並無就第 7至 15條提出問題。  
 

 

012709 – 
012944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16條   關於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

師報告內容的罪行  
 
單議員察悉，根據第 16(3)條，如任何人明

知或罔顧後果地導致憑藉第 15條須載於

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的陳述沒

有載於該報告內，可處罰款 150,000元。該

罪行並無監禁罰則，但第 34號法律公告所

訂的部分其他罪行的罰則包括監禁。鑒於

第 16條所訂的罪行性質嚴重，單議員詢問

為何有關罰則不包括監禁。  
 
政府當局表示，關於核數師報告內容的罪

行是現行《公司條例》沒有訂定的新條文。

是否需要規定核數師須為該兩項陳述沒有

載於核數師報告內而承擔法律責任，以及

《公司條例草案》第 398及399條分別所訂的

罪行及罰則的相關事宜，已由相關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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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委員會討論，而相關條文已納入為新《公

司條例》第 407及 408條。第 34號法律公告

第15條訂明新《公司條例》第 407條的規定

適用於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而

第 34號法律公告第 16條複則製新《公司條

例》第408條，針對擬備經修改財務報表的

核數師報告的人，施加刑事法律責任。  
 

012945 – 
014206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主席  

副主席詢問，《規例》第 16(2)(a)(ii)條中

對 "該人的僱員及代理人中有資格獲委任

為有關公司的核數師者 "的提述的涵蓋範

圍為何。他轉達會計業界的關注，認為涵

蓋範圍含糊不清，特別是沒有執業證明書

但被發現明知或罔顧後果地導致該兩項

陳述沒有載於核數師報告內的僱員／代

理人 (會計公司的初級職員通常沒有執業

證明書 )，是否須承擔有關罪行的法律責

任。特別無法確定的是，有關法律責任會

否適用於有資格申領執業證明書但選擇

不申領執業證明書的僱員／代理人。  
 
政府當局表示    
 
(a) 新《公司條例》第 393條規定，只有執

業單位方有資格獲委任為公司的核數

師。持有執業證明書的人有資格獲得

委任；  
 
(b) 根據第 34號法律公告第 16(2)條，如擬

備有關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

的人是自然人，而該人、該人的僱員

及代理人中每名有資格獲委任為有關

公司的核數師者明知或罔顧後果地導

致須載於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

告的陳述沒有載於該報告內，即屬犯

罪。如有關僱員／代理人因沒有執業

證明書而沒有資格獲委任為有關公司

的核數師，他無須承擔有關罪行的法

律責任。  
 
助理法律顧問 2指出，當法案委員會討論

核數師關於核數師報告內容的法律責任

(即《公司條例草案》第 399條及新《公司

條例》第 408條 )時，來自會計業界等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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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體曾表示關注。因應法案委員會及團體對

罪行條文範圍廣泛的意見及關注，政府

當局已就《公司條例草案》第 399條提出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
法案委員會完成《公司條例草案》的審議

工作後，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公司條例

草案》原有第 399條並不全面反映立法意

圖 ， 並 可 能 在 實 施 時 產 生 問 題 ( 立 法 會

CB(1)2287/11-12(02)號文件 )。政府當局認

為，當局就第 399條提出的修正案可解決實

施問題。不過，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不

獲立法會通過，而原有的第 399條則納入新

《公司條例》，成為第 408條。由於《規例》

第 16條複製新《公司條例》第 408條的條

文，因此可能出現相同的實施問題。他要

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處理實施問題

的最新安排，特別是政府當局會否在新《公

司條例》第 408條及第 34號法律公告第 16條
開始實施前，修訂該等條文。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 (如有的話 )優
化新《公司條例》第 408條。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瞭解會計業界部分成

員對新《公司條例》第 408條所表達的關

注，並已一直與他們保持緊密溝通。政府

當局會在新《公司條例》實施之前及之後

繼續這方面的工作。第 408條屬新《公司

條例》的一部分，會在 2014年首季生效。

政府當局會與業界探討日後可否和如何

因應市場的意見及實際運作經驗，優化該

條文的用詞。  
 
副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在新《公司條例》

生效前及早採取行動，處理會計業界對該

條例第 408條的關注。他要求政府當局發

出指引／作業備考，以協助會計業界瞭解

法例有關核數師對公司財務報表及經修

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內容所須承擔

的法律責任的條文的運作，包括新《公司

條 例 》 第 408(2) 條 及 第 34 號 法 律 公 告 第

16(2)條中對 "該核數師／該人的僱員及代

理人中有資格獲委任為有關公司的核數

師者 "的提述的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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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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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承諾考慮上述建議。  
 

014207 – 
014255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17條    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

報告須經簽署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014256 – 
014543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18 條    擬 備 經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的

核數師報告等的人的受約制特權  
 
政府當局回應郭議員時表示，第 34號法律

公告第 18(3)條對 "特權 "或 "豁免權 "的提

述，涵蓋根據普通法提供的特權及豁免

權，包括專業特權及公眾利益豁免權。  
 

 

014544 – 
014715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19 條    擬 備 經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的

核數師報告的人的權利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014716 – 
015403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20條    關於第 19條的罪行  
 
蔣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第 34號法律公

告 第 20(3)(b) 條 中 " 要 項 "("material 
particular")一詞的含義，因為涵蓋範圍似

乎既含糊又廣泛。  
 
政府當局表示，何謂 "要項 "，會由法院在

考慮個案相關事實 (例如有關具誤導性、屬

虛假或具欺騙性的陳述可能造成的影響 )
後決定。  
 

 

015404– 
020122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2 

據單議員觀察所得，就第 34號法律公告所

訂的罪行而言，處以罰款 300,000元及監禁

12個月，或罰款 150,000元及監禁 6個月的

制裁，似是常規。不過，就第 20(4)條所訂

的罰則 (即有關擬備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

數師報告的人作出具誤導性或屬虛假的

陳述的罰則 )而言，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只可處以罰款 150,000元及監禁 2年。他質

疑為何罰則水平並不一致，以及第 20(3)
條所訂罪行的罰款額為何較低。  
 

政府當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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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a) 關於經修改財務報表的罪行及罰則，

與新《公司條例》就原財務報表所訂

的罪行及罰則一致，而新《公司條例》

所施加的罰則水平，亦與現行《公司

條例》所施加的罰則水平相同。由於

現行《公司條例》的相關條文已經制

定多時，因此未必能夠追溯就關於原

財務報表的罪行釐定罰則水平時所考

慮的因素；及  
 
(b) 由於新《公司條例》已經制定，政府

當 局 會 密 切 留 意 罪 行 條 文 的 實 施 情

況，並在日後的檢討中處理對罰則水

平的關注及建議。  
 
單議員表示，儘管新《公司條例》的相關

條文就相若罪行訂定 150,000元的較低罰

款額，他要求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提供意

見，說明可否就第 34號法律公告第 20(3)條
所 訂 的 罪 行 訂 定 較 高 罰 款 額 ( 例 如

300,000元 )。  
 
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此事涉及政策事宜。

雖然該兩項罪行所涉事宜有所不同，但鑒

於兩者性質相若，政府當局的立場是，

第 34號法律公告中相關罪行的罰則，應與

新《公司條例》中相關罪行的罰則一致。  
 
主席表示，修訂新《公司條例》不屬小組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委員可在財經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跟進有關新《公司條例》的

政策事宜。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日後就新《公司條

例》進行檢討時，會把委員對罪行罰則的

意見納入考慮之列。  
 

020123 – 
020424 
 

主席  
田北俊議員  
秘書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8月 23日  


